关于《汕头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规定，现就制定《汕头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背景及依据
为规范和加强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促进我市公共资源有效利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市财政局起草了《汕头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文件制定程序说明
   市财政局依照规定程序向市直一级预算单位和各区县人民政府以及各功能区管委会征求对《办法》的修改意见。共有17个单位提出修改意见，有62个单位没有修改意见。根据单位所提意见，市财政局进行综合采纳并修改完善后，再次征求市发展和改革局等6个单位意见，共有3个单位提出修改意见，有3个单位没有修改意见。根据单位所提意见，市财政局再次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3、 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包含六章内容，分别为总则、管理范围、工作机制及职责分工、管理程序、监督管理、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4条，（第一条至第四条），主要明确了办法起草依据、指导思想、概念定义和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应遵循原则。
第二章，管理范围，共2条，（第五条至第六条），主要明确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范围，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第三章，工作机制及职责分工，共4条，（第七条至第十条），主要明确了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协调机制，详细规定了我市各有关部门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领域的职责分工，明确了我市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第四章，管理程序，共11条，（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一条），主要明确了建立台账、制定年度计划、编制方案、组织听证、价值评估、选定主体、签订合同、收入上缴等有关规定。
第五章，监督管理，共4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主要明确了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职责，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处罚处分的法律依据和有关规定。
第六章，附则，共3条，（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主要补充了《办法》的相关说明，并明确了实施期限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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